
（潜）文综罚字〔2025〕109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潜江市**网吧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005**********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编号：429800200***
投资人：李*(公民身份号码：42900519**********)
住  所：潜江市园林办事处师范路*号附*号
2025年6月24日10时08分至11时20分，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执法人员胡健(执法证号：17150021025)、陈清(执法证号：17150021016)在向位于潜江市园林办事处师范路*号附*号的潜江市**网吧（门店名称：**电竞馆）的现场负责人蔡**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回避的权利以及如实回答和配合检查的义务后，针对2025年6月23日潜江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交办的《关于举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检查时当事人正在营业，当事人的前台计费系统显示其场所内有50台电脑终端，有8台电脑终端有消费者正在上网消费，其中在11号电脑终端上网的消费者，身份信息与计费系统上不同，经执法人员现场了解，在11号电脑终端上上网的消费者为王*瑞，公民身份证号码为：4290052008********，现为江汉艺术职业学院23**班学生。执法人员现场向蔡**了解，在11号电脑终端上网的消费者王*瑞，使用临时卡开机上网，共计上网55分钟，消费6元。执法人员对现场检查的情况进行了拍照取证，场所负责人蔡**从始至终陪同并接受了检查。2025年6月25日，本机关向潜江市公安局园林派出所调取了王*瑞的户籍信息，信息显示王*瑞出生于2008年3月6日，公民身份证号码为：4290052008********；经当事人的投资人李*和收银员蔡**确认，户籍信息上的王*瑞正是2025年6月24日在当事人营业场所内11号电脑终端上网的消费者。截至2025年6月24日执法人员检查当日，王*瑞未满18周岁。对此，本机关于2025年6月26日予以立案。现已查实，当事人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另查明，王*瑞使用11号电脑终端上网消费6元。

以上事实有《举报处理单》、《现场检查笔录》、《现场检查取证照片》（共5张）、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协助提供相关人员户籍信息的函》及潜江市公安局园林派出所出具的《人口信息查询结果》、当事人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复印件、对当事人的投资人李*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及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对当事人的收银员蔡**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及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一 《举报处理单》：证明了案件的来源；

证据二 《现场检查笔录》，证明了以下事实：1.2025年6月24日10时08分至11时20分，执法人员在检查前向当事人的现场负责人蔡**出示了执法证件，当事人在接受检查时，正处于营业状态，其营业场所内有50台电脑终端，计费系统显示有8台电脑终端有消费者正在上网消费；2.在11号电脑终端上的消费者，身份信息与计费系统上不同，经执法人员现场了解，在11号电脑终端上上网的消费者为王*瑞，公民身份证号码为：4290052008********，现为江汉艺术职业学院23**班学生。在执法人员检查时其未满十八周岁。与证据一相印证；

证据三 《现场检查取证照片》（共7张），证明了以下事实：1.2025年6月24日10时08分至11时20分，执法人员向当事人的现场负责人蔡**出示执法证件后，对当事人营业场所进行了日常检查，确定了当事人的住所和当事人正处于营业状态；2.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11号电脑终端有消费者王*瑞正在上网消费；3.根据王*瑞提供的身份信息，在执法人员检查时王*瑞未满十八周岁，为未成年人；4.当事人的现场负责人蔡**在《现场检查笔录》上的签字属实。与证据一、证据二相印证；

证据四 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协助提供相关人员户籍信息的函》及潜江市公安局园林派出所出具的《人口信息查询结果》，证明了王*瑞出生于2008年3月6日，公民身份证号码为：4290052008********；截至2025年6月24日执法人员在当事人营业场所检查时未满18周岁的事实。与证据二、证据三相印证；

证据五 当事人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了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质，李*是当事人的投资人。与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相印证；

证据六 对当事人的投资人李*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及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了以下事实：1.李*是当事人的投资人；2.李*在《调查询问笔录》中详细叙述了收银员蔡**向其告知的执法人员于2025年6月24日10时08分至11时20分在其营业场所的检查过程；3.确认了公安机关出具的《人口信息查询结果》上的王*瑞是执法人员检查时在当事人营业场所内11号电脑终端上网的消费者且王*瑞上网消费6元，承认了当事人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事实；4.确认了蔡**在《现场检查笔录》上的签字属实。与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相印证；

证据七 对当事人的收银员蔡**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及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了以下事实：1.蔡**是当事人的收银员；2.蔡**在《调查询问笔录》中详细叙述了2025年6月24日10时08分至11时20分执法人员在当事人营业场所的检查过程；3.确认了公安机关出具的《人口信息查询结果》上的王*瑞是执法人员检查时在当事人营业场所内11号电脑终端上网的消费者且王*瑞上网消费6元，承认了当事人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事实；4.蔡**在《现场检查笔录》上的签字属实。与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相印证。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违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间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链。且上述证据来源合法，真实有效，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当事人明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仍然违反相关规定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其经营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其行为存在主观过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规定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行政管理秩序，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允许未成年人王*瑞进入其经营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并使用11号电脑终端上网消费6元，据此，本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违法所得为6元。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具有不予行政处罚或者从轻、减轻、从重处罚情形，参照《潜江市文化和旅游领域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第十四条、《潜江市文化、旅游、文物领域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序号4的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应给予一般处罚，裁量幅度为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5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的罚款。

本机关于2025年7月11日向当事人送达了《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潜）文综罚告字〔2025〕109号］，告知其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理由和依据，处罚内容和有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在规定的时限内到本机关进行陈述、申辩，本机关视为其放弃权利。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相关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条规定的，由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管理、烟草专卖、公安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警告;2.没收违法所得6元（人民币陆元整）；3.罚款15000.00元（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  

当事人应当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之内，持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开具的《湖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加处罚款的数额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不予计算）。

当事人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本机关依法送达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潜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知道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潜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将申请潜江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25年7月21日


